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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大美仁（深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美仁（深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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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剂留香能力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沐浴剂留香能力的评价条件、评价方法、结论判定和评价报告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沐浴剂（沐浴露、沐浴乳等）产品留香能力的评价，不适用于香皂类沐浴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223.3  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3部分:办公桌椅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留香能力  fragrance retaining ability 

按照沐浴剂产品使用方法用于人体皮肤后，香气存留在人体皮肤上的能力。 

4 基本原则 

遵循国际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则，评价员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采取必要的医学防护措施，最大程

度地保护评价员的利益。 

评价活动基于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测量，通过控制试验条件、规范操作流程、盲法设计和合理的

统计分析，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主观因素和外部环境对评价结果的干扰。 

评价人员宜具有代表性，皮肤状态良好，受过专业训练。 

评价以系统的感官分析理论为基础，将评价人员的嗅觉感知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 

5 评价室要求 

评价室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a) 仪器设备室内设施应由无味、不吸附和不散发气味的建筑材料构成； 

b) 室内墙壁颜色和内部设施颜色应为中性色，使用乳白色或中性浅灰色； 

c) 室内应控制噪声，避免评价员在评价过程中受到干扰，应有适宜的通风装置，避免气息残留在

评价室中； 

d) 室内照明应均匀、明亮，灯具的色温宜为 6000 K～7000K； 

e) 室内温度为 20 ℃～22 ℃，相对湿度（RH）为 40％～60％，并进行动态监测； 

f) 办公桌椅应符合 GB/T 39223.3的规定。 

6 评价员要求 

筛选条件 

评价员者应符合以下筛选条件： 

a) 年龄在 18岁～60 岁范围内； 

b) 身体健康，具有正常的嗅觉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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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无明显个人体味； 

d) 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e) 按试验方案的要求配合评价工作。 

排除条件 

评价员排除条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哺乳期或妊娠期妇女； 

b) 体质高度敏感者； 

c) 皮肤病患者； 

d) 不按试验的要求配合评价工作。 

人数设定 

有效评价员人数应不少于30人。 

评价前要求 

评价员评价前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应洗手，试验期间身上不带异味(包括不使用加香的化妆品)； 

b) 不能过饥或过饱； 

c) 在评价前 1 h内不抽烟、不进食，但可喝水(非饮料)； 

d) 身体不适时不能参与评价； 

e) 在试验期间不应剧烈运动。 

7 评价方法 

评价准备 

7.1.1 试验样品 

待评价沐浴剂应在保质期内、包装完好无异味，在评价室环境中放置24 h，待测。 

7.1.2 对照样品 

选用与试验样品配方一致但不含香精的同品牌沐浴剂作为空白对照。 

7.1.3 仪器和材料 

仪器和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a) 秒表：精度为 1 s； 

b) 标记用品：标签、无味标记笔； 

c) 清洗用品：无香毛巾、无香沐浴球、无香纸巾； 

d) 电子天平：精度为 0.1 g； 

e) 记录用品：评价结果记录表、记录笔。 

7.1.4 盲测标记 

试验操作员对评价员前臂内侧的测试组、对照组评价区域进行随机标记，分别标记为“A”“B”，

仅告知评价员评价区域位置，不应透露对应的组别信息。 

7.1.5 皮肤预处理 

7.1.5.1 评价员用无香沐浴产品清洁前臂，揉搓时间 1 min后冲洗 1 min，用无香毛巾轻轻按压吸干皮

肤表面水分。 

7.1.5.2 评价区域设为评价员前臂内侧，面积不小于 5 cm×5 cm，用无味标记笔标记边界。 

7.1.5.3 预处理后至测试开始前，评价区域不应接触任何含香物质，且应穿无香衣物。 

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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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样品施用 

7.2.1.1 测试样品施用 

试验操作员称取5 g的测试样品均匀涂抹于无香沐浴球上，加20 mL±2 mL水揉搓起泡30 s，在“A”

评价区域轻轻揉搓清洁1 min后冲洗1 min，用无香毛巾按压吸干水分。 

7.2.1.2 对照样品施用 

将测试样品替换为对照用品，在“B”评价区域按7.2.1.1流程操作，确保揉搓时间、冲洗时间、擦

干方式完全一致。 

7.2.2 留香评价 

7.2.2.1 评价时间 

施用完成后，评价员应返回评价室，立即采用秒表开始计时，在到达产品所宣称的留香时长时，即

刻开展留香评价。 

7.2.2.2 评价过程控制 

评价流程控制包括以下内容： 

a) 评价时，评价员应保持稳定姿势，按随机顺序对两个评价区域进行嗅闻评价，两区域评价间隔

10 s，避免香气相互干扰； 

b) 同一评价员的所有时间点评价应由同一试验操作员协调，确保评价条件一致性。 

7.2.2.3 嗅觉评价操作 

嗅觉评价操作包括以下步骤： 

a) 评价员将评价区域皮肤距鼻子 1 cm～2 cm，缓缓吸入香气，停留 3 s 后判断是否能闻到香气，

评价过程中不得让皮肤接触鼻子，避免皮肤触感影响判断； 

b) 若评价员感觉嗅觉疲劳，可拿起无味纸巾，距鼻子 3 cm-5 cm缓慢吸入 2～3次，恢复时间不超

过 1 min，恢复后重新进行评价； 

c) 若对评价结果存疑，可在 1 min后重新评价 1次，以第二次评价结果为准。 

评价记录 

评价员应按表1记录评价结果，在对应选项空格内打“√”，记录内容应准确、完整，不应遗漏或

篡改。评价完成后，评价员应签字确认评价记录。 

表1 评价记录表 

沐浴剂香味 A B 

闻到   

闻不到   

 

8 结论判定 

计算 

按公式（1）计算测试组与对照组“能闻到香气的人数占比”： 

 Xi=
n

30
×100％ ········································································· (1) 

式中： 

X i——能闻到使用位置样品香气的人数占总评价人数百分比； 

i——组别标识，测试组i 为A，对照组i 为B； 

n——能闻到到使用位置样品香气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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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 

当测试组X A大于对照组X B，且测试组X A大于80％时，判定该测试样品具有宣称的留香性能。 

9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及功效宣称评价机构的名称、地址； 

b) 产品基础信息包括产品名称、数量、规格、生产日期或批号、颜色、物态； 

c) 试验核心内容涵盖试验项目、依据、起止日期、材料方法、结果、结论； 

d) 报告由授权签字人签字，归档报告由检验人、校核人、技术负责人分别签字，均盖专用章或公

章； 

e) 报告客观准确，保存不少于 3年。 

 


